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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网约房治安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（常公规〔2023〕1号）

第一条 为加强网约房治安管理，规范行业经营，保障公共

安全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《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》《江苏省特种行业治

安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网约房的治安管理，适用本细则。

本细则所称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电商平台发布房源、预约

受理，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城乡居民住房以及依法依

规可供住宿的其他场所。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上级政策文件对旅馆、旅游民宿（农家

乐）的治安管理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三条 网约房治安管理应当遵循依法依规、包容审慎、创

新规范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网约房治安

管理工作。公安机关治安部门和派出所具体承担辖区内网约房治

安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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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负责建设网约房治安管理系统，对接网约

房电子商务平台和市政务服务、市场监管等行政部门，汇总发布

本市待核查网约房房源信息。对于已纳入管理的网约房房源，函

告电子商务平台；对于不符合网约房治安管理要求的房源，及时

通报相关电子商务平台处理。

县级公安机关治安大队负责接收市局推送的待核查网约房

房源信息，指导和监督所在地派出所落地核查、及时纳入管理。

对于不符合网约房治安管理要求且拒不整改的网约房，及时协调

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处理。

网约房房源所在地派出所负责对辖区内网约房房源进行核

查，开展信息采集、宣传告知、监督检查等工作，督促网约房经

营者依法规范经营。对于网约房经营者的违法行为，及时调查处

理并反馈上级治安部门。

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，不得用于网约房经营：

（一）属于违法建筑的；

（二）属于地下空间、移动性或者临时性构筑物的；

（三）依法不得作为网约房经营的其他情形。

第六条 网约房经营者不得在互联网电商平台以外发布房

源、预约住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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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网约房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前，应当向公安机关如

实登记下列信息：

（一）不动产权属证明；经营者不是所有权人的，应当取得

房屋所有权人同意经营网约房的书面证明；

（二）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、从业人员的身份证明及联系

方式；

（三）网约房发布房源的网站或APP名称；

（四）营业执照；但个人从事网约房经营，年交易额累计不

超过10万元，依法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除外。

网约房停业、转业，变更名称、经营场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

负责人的，应当及时到公安机关变更相关信息。

第八条 公安机关接到网约房经营者报告后应当采集相关信

息并录入网约房治安管理系统，五个工作日内发放网约房标识，

并向网约房经营者宣传告知相关法律责任规定。

第九条 公安机关应当引导辖区内网约房经营者为网约房住

宿房间配备下列安全设施：

（一）逃生用口罩或消防自救呼吸器；

（二）水基型灭火器或ABC干粉灭火器，放置于易取用位置

并附使用说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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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独立式烟感火灾探测报警器或火灾自动报警系统；

（四）门锁加装反锁装置，窗户采取开启限位措施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以及相关技术标准规定的其他要求。

第十条 网约房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治安管理规定：

（一）与房源所在地派出所签订治安责任承诺书；

（二）房门外侧显著位置粘贴公安机关发放的标识，房门内

侧显著位置粘贴入住人员治安安全告知，告知内容应当包括实名

登记制度、不得携带危险物品、水电气安全使用须知等；

（三）根据需要配置身份证件识别、治安信息采集传输设备；

（四）查验登记实际住宿人员的合法有效身份证明，并向公

安机关传输报送；

（五）不得向无法提供合法有效身份证明的个人提供住宿；

（六）依法遵守未成年人保护及预防犯罪的规定；

（七）发现违法犯罪嫌疑人员和形迹可疑人员，以及公安机

关查缉的物品和有赃物嫌疑的物品，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；

（八）对发生在本经营场所的违法犯罪活动，应当及时报告

公安机关；

（九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其他规定。

第十一条 网约房经营者应当对实际住宿人员的身份信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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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入住人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联系方式以及入住时间、退住时

间等信息进行查验登记，实时传输报送公安机关。

网约房经营者可以自行选择符合国家保护公民信息安全、公

安机关信息传输要求的人脸识别、智能门锁、小程序等智能传输

方式，实时向公安机关传输报送登记信息。

第十二条 网约房经营者应当参加公安机关治安安全防范培

训，接受公安机关的治安监督检查和治安安全防范指导，及时整

改治安安全隐患。

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各级治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，对网

约房进行定期检查和安全巡查。发现治安安全隐患的，应当督促

网约房经营者及时整改、消除隐患。

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对在网约房治安管理中获悉的相关房屋

及公民个人信息应当依法予以保护。

第十五条 对于网约房经营活动中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行

为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反恐怖主义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江苏省特种

行业治安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依法查处。

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 2023年 3月 10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

年 3月 9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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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公安局

2023年 2月 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